
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于2022

年4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以非关联董事8票同

意、0票反对和0票弃权（关联董事王本奎回避表决）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湖南省中欣建筑工程有限

公司授信的议案》，同意对湖南省中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欣建筑”）授信总额度增至42,445万元。其中，中欣建

筑主体授信额度24,545万元不变、供应链合作额度增至17,900

万元，授信有效期至2022年10月13日。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

中欣建筑创建于1995年3月，法定代表人为傅超军，注册地

址为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路54号，注册资本为31,800万元人民币。

主要业务为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公路工程、水利水电

工程、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，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土石方工

程、园林古建筑工程、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等。经过多年的

经营发展，在长沙市建筑行业内已具有较强的社会竞争优势和品



牌地位，承接了多个项目，2010年被评为中国建筑工业100强企

业。

本行股东湖南省中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欣建

筑52.83%的股权，湖南省中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本行

9.8%的股权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以及本行

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中欣建筑被认定为本行关联方。

三、关联交易定价政策

按照本行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三十六条及第三

十七条的规定，本行对中欣建筑的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

交易条件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。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行的影响

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，符

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规定，业务审批流

程均符合要求，对本行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

响。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

根据本行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本行对中欣建

筑授信42,445万元，高于本行最近一期资本净额的1%，属于重大

关联交易，应当由授信、投资与交易审批委员会进行专项审议，

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进行合规性、公允性、必要性审

核后提交董事会批准。

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本行授信、投资与交易审批委员会进行专



项审议审批，并提交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批后，由本行第二届

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。

同时，上述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审议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，

具体如下：

经审阅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《关于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对湖南省中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授信的议案》我们认为，根

据中国银监会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

规定，本次中欣建筑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的相关规

定，授信额度在公司规定的范围内，不存在利益转移的问题，利

率定价公平、公允，不优于同类非关联方利率，且该关联交易是

经过行内授信、投资与交易审批委员会审批的，因此我们同意该

议案。

特此公告。

湖南三湘银行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2 年 4 月 29 日


